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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及相关政策建议∗

张 成 玉

摘　 要：进城购房农民家庭生活方式的变化将影响其对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状况。 利用对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

农民家庭的调查数据，研究其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变化情况。 对承包地的研究结果表明，没有老人的家庭更倾向

于改变承包地用途，家庭收入高的家庭更倾向于改变承包地用途，购房地点离农村老家越远越倾向于改变承包地

用途，户主在城镇有稳定工作的家庭更容易改变承包地用途。 对宅基地的研究结果表明，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在农

村建房成本越低越容易改变宅基地用途，无老人的家庭更容易改变宅基地用途。 基于此，政府应鼓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为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包地高效利用提供服务；赋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进城购房农民家庭退出的承包

地和宅基地；允许城镇离退休老人返乡，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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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进城

购房已成为一种趋势。 进城购房家庭是一个特殊的

群体。 一方面，他们在城镇有新家，有新的职业和收

入来源，与留在农村的家庭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对土

地的依赖已经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他们在农村还有

老家，与已经完全脱离农村的农民（通过升学、招
工、参军等方式，其身份已转化为市民）相比，他们

的身份还是农民，与土地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农

村的土地权益依然存在。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这个特

殊群体已经被一些学者所关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了研究。
关于农民进城与土地的关系，学界从不同角度

进行了探讨。 一般认为，土地是农民进城的阻力因

素。 有学者从社会发展现代性的角度研究，认为农

民工虽然已经走出了农村，但他们与土地在法律上

和利益上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

使农民工虽然已经完全成为依靠工资性收入的产业

工人，但他们仍以各种方式保留着自己的土地，不符

合社会现代化趋势。①有学者从土地养老功能角度

研究，认为农村土地的养老功能强化了农民对土地

的依赖，农村土地改革应逐步去除土地的养老属

性。②有学者从土地财产和保障功能角度研究，认为

农村土地的财产功能和保障功能强化了农民工对土

地的依赖。③有学者从土地影响农民工进城居留意

愿的角度研究，认为有地的农民工相对于无地的农

民工具有更低的城市居留意愿，土地对新生代农民

工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要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

工④，从总体上看农民工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及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意愿很低。⑤有

学者从土地对农民工户口迁移的影响角度研究，发
现在流出地没有耕地、宅基地或集体分红的农民工

愿意迁移户口的可能性高于有地的群体⑥，宅基地

预期补偿性收益越高，农民工留城意愿和户口迁入

意愿越低。⑦

学界对农民工与土地关系研究已经比较全面，
但进城购房农民家庭的生活生产方式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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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会对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状况产生影

响。 到底进城购房农民家庭的承包地和宅地基的使

用状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什么

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等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研究结果

将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二、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土地使用状况研究假说

与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利益相关的农村土地按照

用途可以分为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等。 由

于我国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差别比较大，尤其是集

体建设用地中的经营性部分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

大城市周边，其他地方很少甚至没有，其使用状况不

为农村家庭所决定。 因此这里主要分析与农村家庭

关系普遍密切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的使用状况。
（一）分析的理论依据

此处分析的理论依据主要为家庭分工理论和农

民理性经济人理论。 家庭分工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

是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的“一致同意”模型和 Ｂｅｃｋｅｒ 的“利他

主义”模型。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最先将新古典传统的单一决

策者假设扩展到家庭，认为家庭效用最大化仅取决

于外生的价格和家庭的联合收入。⑧Ｂｅｃｋｅｒ 在“一致

同意”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其形成机理及稳定性，
提出了“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

都致力于最大化家庭产出，并且最优家庭资源分配

是帕累托有效的。⑨根据 Ｂｅｃｋｅｒ 家庭分工理论，家
庭成员之间会根据生产生活需要进行分工，进城购

房农民家庭中人口代际结构会对农村老家的宅基地

和耕地使用产生影响。
农民理性经济人理论代表人物 Ｓｃｈｕｌｔｚ 认为，农

民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资本主义企业家，“农
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

和善于盘算的”⑩。 费孝通、张之毅认为农民可以根

据经验对农作活动的时间、空间和劳动力作出合理

安排。黄宗智认为小农的决策可以用“机会成本”
和“边际效用”等经济理论进行解释。这表明根据

农民理性经济人理论，农民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会

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权衡。
（二）承包地使用变化研究假说及模型构建

１．关于承包地使用变化的研究假说

基于家庭分工和理性经济人理论，对进城购房

农民家庭承包地使用变化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家庭代际结构中三代以上家庭更容易

形成年轻人进城、老年人留守的状况，这时农村的承

包地仍然会经营，用途不容易发生改变。 因此家庭

代际结构中没有老人的家庭更倾向于改变承包地的

用途。
假说 ２：进城购房农民家庭的整个收入结构中，

农业收入占整个家庭收入的比重越低，说明其对农

业收入的依赖性越弱，承包地的收入将变得不太重

要。 因此农业收入占比低的家庭更倾向于改变土地

用途。
假说 ３：进城购房农民家庭购房地点离农村老

家越远，返乡务农的时间成本就越高，越倾向于流转

或种植管理周期更长的苗木、中药材等。 因此购房

地点离农村老家越远越倾向于改变承包地用途。
假说 ４：进城购房农民家庭的户主进城后，如果

有稳定的工作则请假返乡会受到约束，机会成本高，
而自主创业、经商或打零工的时间灵活，返乡机会成

本低。 因此户主在城镇有稳定工作的家庭更容易改

变承包地用途。
２．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Ａｘｅｌ Ｂｏｒｓｃｈ－Ｓｕｐａｎ 指出按照效用最大化做选

择，使用具有极限值的逻辑分布较好。因此选择逻

辑分布 Ｌｏｇｉｔ 模型分析进城购房家庭承包地使用行

为的变化。 对农户选择是否改变承包地用途，分为

改变（包括部分改变和全部改变）和不改变两种情

况，建立模型 １。
ｌｏｇ（ｐ１ ／ ｐ２） ＝ α０ ＋ α１Ａｒ ＋ α２Ｓｔ ＋ α３Ｉｎ ＋ α４Ｐ ＋

α５Ｌｏ１ ＋ α６Ｌｏ２ ＋ α７Ｔ ＋ α８Ｄ１ ＋ α９Ｄ２ ＋ εｉ

ｐｉ ＝ Ｆ（Ｚ ｉ） ＝ Ｆ（α０ ＋ α１Ａｒ ＋ α２Ｓｔ ＋ α３Ｉｎ ＋ α４Ｐ ＋
α５Ｌｏ１ ＋ α６Ｌｏ２ ＋ α７Ｔ ＋ α８Ｄ１ ＋ α９Ｄ２ ＋ εｉ）

＝ １ ／ （１ ＋ ｅ －Ｚｉ）（ ｉ ＝ １，２，３…）
模型 １ 中 ｐ１表示被调查家庭改变承包地用途的

概率，ｐ２表示被调查家庭不改变承包地用途的概率。
考虑的影响因素有：被访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代际

结构（二代和三代及以上）、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

在家庭收入中比重、购房地点、购房时间、户主工作

的稳定性、流转市场是否顺畅等，下面对这些变量进

行详细解释。
被访家庭承包地面积 Ａｒ 会影响户主对承包地

的重视程度，一般来说承包地面积越大户主越重视，
进而影响是否改变承包地用途的决策；家庭代际结

构 Ｓｔ 是家庭代际分工的基础，直接影响着是否改变

承包地的用途，在模型中有二代家庭、三代及三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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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家庭两种结构分类，因此采用虚拟变量处理，其中

二代家庭取值为 １，三代及三代以上家庭取值为 ０；
家庭年收入 Ｉｎ 能够反映出家庭的经济实力，从侧面

反映对农村承包地的依赖程度，可能影响对承包地

的使用方式；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 Ｐ 直接

反映了农村承包地对家庭的重要程度，也可能影响

对承包地的使用方式；购房地点 Ｌｏ 的远近直接决定

了城乡两个家之间的往返成本，因此也影响着承包

地使用方式。 由于购房地点分为乡镇中心、县城、地
级市及以上城市三种情况，因此在模型中需要使用

虚拟变量处理，其中 Ｌｏ１表示县城，Ｌｏ２表示地级市及

以上城市，每个变量是则取 １，不是取 ０；购房时间 Ｔ
反映了时间对购房家庭承包地利用行为改变的影

响，因为人们的行为在短期内不会突然改变，需要较

长时间观察。 通常情况下，由于行为惯性，进城购房

农民家庭的种植行为不会在短期内突然改变，另外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在决定土地使用方式改变时也需

要决策时间和搜寻合适的机会。 购房前后 ５ 年的时

间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其承包地使用状况是否发生改

变及改变程度如何。 因此购房时间 Ｔ 采用 ２０１５ 年

及之前和 ２０１５ 年以后两个时间段，在模型中也使用

虚拟变量处理，２０１５ 年及之前取值为 １，２０１５ 年以

后取值为 ０；虚拟变量 Ｄ１为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户主

工作的稳定性，稳定用 １ 表示，其他用 ０ 表示。 稳定

工作的判断标准是户主进入企业工作或者从事其他

长时间、有规律的工作，收入比较稳定，打零工或者

经常性调换工作视为不稳定。 虚拟变量 Ｄ２反映土

地流转渠道是否顺畅，顺畅用 １ 表示，其他用 ０ 表

示。 土地流转包括转包、转让、出租、入股、代耕等多

种形式。
（三）宅基地使用变化研究假说及模型构建

１．关于宅基地使用变化的研究假说

基于理性经济人和家庭分工理论，对进城购房

农民家庭宅基地使用变化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５：根据理性经济人理论，农民愿意为经常

居住的房屋进行投资，为了避免浪费，一般情况下在

农村老家建房投入越少越倾向于离开农村。 因此进

城购房农民家庭在农村建房成本越低越容易改变宅

基地用途。
假说 ６：根据家庭分工理论，进城购房家庭中如

果有老人则可能会选择在农村老家务农和养老，需
要在农村老家居住，宅基地不会改变用途。 因此家

庭成员中无老人的家庭更容易改变宅基地用途。
假说 ７：随着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对城镇生活的

适应和恋土情结的淡化，进城购房时间越长，返乡居

住的时间就会越短，农村宅基地使用更容易发生改

变。 因此，进城时间越长越容易改变宅基地用途。
２．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是性质不同的土地，承包

地的功能是服务农业生产，宅基地的功能是提供居

住服务。 其具体受影响因素与承包地不同，因此建

立模型选择的解释变量也不同。 对农户选择是否改

变宅基地用途，分为改变（包括部分改变和全部改

变）和不改变两种情况，建立模型 ２。
ｌｏｇ（ｐ１ ／ ｐ２） ＝ β０ ＋ β１Ｓ ＋ β２Ｃ ＋ β３Ｓｔ ＋ β４Ｐ ＋ β５Ｌｏ１

＋ β６Ｌｏ２ ＋ β７Ｔ ＋ β８Ｄ３ ＋ εｉ

ｐｉ ＝ Ｆ（Ｚ ｉ） ＝ Ｆ（β０ ＋ β１Ｓ ＋ β２Ｃ ＋ β３Ｓｔ ＋ β４Ｐ ＋
β５Ｌｏ１ ＋ β６Ｌｏ２ ＋ β７Ｔ ＋ β８Ｄ３ ＋ εｉ）

＝ １ ／ （１ ＋ ｅ －Ｚｉ）（ ｉ ＝ １，２，３…）
模型 ２ 中 ｐ１表示被调查家庭改变宅基地用途的

概率，ｐ２表示被调查家庭不改变宅基地用途的概率。
考虑的影响因素有：农村老家住房面积、建房成本、
家庭代际结构、农业收入在总收入的比重、购房地

点、购房时间、宅基地转让顺畅程度，下面对这些变

量进行详细解释。
被访家庭农村老家住房面积 Ｓ 反映了住房舒适

度，这是影响宅基地使用状况变化的因素之一。 这

里没有用宅基地面积作为变量是因为住房面积可以

反映宅基地的有效利用面积，更能影响进城购房家

庭决策；建房成本 Ｃ 直接反映了农村老家住房的重

要性，建房成本高说明户主比较重视农村老家住房，
一般不会轻易弃用；家庭结构 Ｓｔ 反映家庭代际分

工，采用虚拟变量处理，其中二代家庭取值为 １，三
代及三代以上家庭取值为 ０；农业收入在总收入的

比重 Ｐ 反映家庭脱离农业的程度，比例越低说明越

脱离农业，使用农村老家宅基地的可能性也在降低；
购房地点 Ｌｏ 反映了往返城乡两个家之间的成本，因
此也影响着宅基地的使用状况。 在模型中使用虚拟

变量处理，其中 Ｌｏ１表示县城，Ｌｏ２表示地级市及以上

城市，每个变量是则取 １，不是取 ０；购房时间 Ｔ 反映

了时间对购房家庭宅基地利用行为改变的影响，在
模型中用虚拟变量处理，这里仍然是指购房前 ５ 年

和购房后 ５ 年，２０１５ 年及之前取值为 １，２０１５ 年以

后取值为 ０；虚拟变量 Ｄ３反映宅基地转让是否顺畅，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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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畅用 １ 表示，其他用 ０ 表示。

三、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土地使用状况调查统计分析

为了研究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土地使用状况，笔
者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通过电子问卷和电话访谈相结合

的方式对某大学在读的 ３６６ 名农村生源学生家庭情

况进行了调查，这些家庭包括河南、江苏、浙江、甘
肃、宁夏、广西六省，保证了被调查家庭的随机性和

广泛代表性。 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所

有的同学发放问卷，剔除由于征地等原因无地或者

有少量土地的 ７１ 个家庭，剩余 ２９５ 个农村生源的家

庭中有 １６１ 户在城镇已经购房，占比 ５４．５８％。 第二

个阶段对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家庭进行第二次问卷调

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购房的时间、地点、价格、房屋面

积等；农村承包地每一地块的使用变化情况，包括面

积、用途及其改变情况、改变原因、改变时间、收益

等；农村宅基地的使用变化情况，包括宅基地面积、
来源（分配或购买）、取得时间、房屋面积、结构、造
价、用途及其改变情况、改变原因、改变时间等。

（一）进城购房的基本情况

第一，购房的目的。 在调查的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

家庭中，购房的目的可以分为事业发展需要、结婚需

要、子女上学需要和其他需要四类。 从表 １ 可以看

出，以事业发展为目的的有 ５９ 户，占比 ３６．６５％；以
结婚需要为目的的有 ４５ 户，占比 ２７．９５％；以子女上

学需要为目的的有 ３６ 户，占比 ２２．３６％；以其他需要

为目的的有 ２１ 户，占比 １３．０４％。 从进城购房的目

的看，事业发展需要占比最大，同时结婚需要和子女

上学需要也是农村家庭进城购房的重要原因。
第二，购房家庭的代际结构与收入。 从表 １ 可

以看出，在购房家庭代际结构方面，有 ７０ 户为父

母—子女组成的两代人家庭，占比 ４３．４８％；有 ９１ 户

为爷奶—父母—子女组成的三代人及以上家庭，占
比 ５６．５２％，三代及以上家庭占比略高。 从家庭收入

角度看，有 ３３ 户家庭年收入在 ５ 万元以下，占比

２０．５０％；有 ７３ 户家庭年收入在 ５ 万—１０ 万元，占比

４５．３４％；有 ５５ 户家庭年收入在 １０ 万元以上，占比

３４．１６％，中高收入家庭占多数。
第三，购房的地点与时间。 从表 １ 可以看出，在

购房的地点方面，选择在乡镇中心购房的有 ３４ 户，
占比 ２１． １２％；选择在县城购房的有 ８２ 户，占比

５０．９３％；选择在地市及以上城市购房的有 ４５ 户，占
比 ２７．９５％，选择县城购房的占比最大。 从购房的时

间段看，在 ２０１５ 年及之前进城购房的有 ６８ 户，占比

４２．２４％；在 ２０１５ 年以后进城购房的有 ９３ 户，占比

５７．７６％，表明近年来进城购房的越来越多。
第四，户主进城后的职业。 从表 １ 可以看出，户

主进企业工作的有 ６７ 人，占比 ４１．６２％；创业或经商

的有 ３５ 人，占比 ２１．７４％；打零工的有 ２９ 人，占比

１８．０１％；从事其他职业的有 ３０ 人，包括无业、没有

固定职业或仍以务农为主的，占比１８．６３％，进企业、
经商是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户主就业的主要选择。

表 １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购房相关情况

购房目的 家庭结构及年收入 购房地点和时间 户主职业

类别 户数及占比（％） 类别 户数及占比（％） 类别 户数及占比（％） 类别 户数及占比（％）

事业发展 ５９（３６．６５） 二代 ７０（４３．４８） 乡镇中心 ３４（２１．１２） 进企业 ６７（４１．６２）

结婚 ４５（２７．９５） 三代及以上 ９１（５６．５２） 县城 ８２（５０．９３） 创业经商 ３５（２１．７４）

子女上学 ３６（２２．３６） ５ 万元以下 ３３（２０．５０） 地市及以上 ４５（２７．９５） 打零工 ２９（１８．０１）

其他 ２１（１３．０４） ５ 万—１０ 万元 ７３（４５．３４） ２０１５ 年及之前 ６８（４２．２４） 其他 ３０（１８．６３）

——— ——— １０ 万元以上 ５５（３４．１６） ２０１５ 年以后 ９３（５７．７６） ——— ———

合计 １６１（１００） 合计 １６１（１００） 合计 １６１（１００） 合计 １６１（１００）

　 　 （二）承包地的使用状况

从表 ２ 可以看出，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

包地使用状况无变化的有 ８１ 户，占比 ５０．３１％。 其

主要原因是这些家庭成员中的老人仍然留在农村老

家务农，或者有的在乡镇中心甚至县城购房的家庭，
距离老家较近，交通便利，可以很方便地往返老家和

新家之间，并不影响其经营承包地。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包地使用状况有部

分变化的有 ４４ 户，占比 ２７．３３％。 其中调整种植结

构的有 ７ 户，占比 ４．３５％，调整种植结构主要表现在

放弃农作物种植，替而代之的是种植管理周期长的

中草药或者经济林等；流转部分承包地的有 ３１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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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１９．２５％，流转土地主要是通过转包、出租、代耕

的形式进行。 保留的部分是菜地、油料作物、果园用

地等，这部分承包地可以给城里的新家提供绿色、安
全的蔬菜、食用油、水果等，能够有效地降低其在城

镇的生活成本。 留下的菜地、油料作物用地一般面

积比较小，管理起来比较简单；撂荒部分承包地的有

６ 户，占比 ３．７３％，一些土地质量较差或者地块距离

远、易被自然灾害破坏、面积小等地块被放弃。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包地使用全部发生

变化的有 ３６ 户，占比 ２２．３６％。 其中全部调整种植

结构的有 ６ 户，占比 ３．７３％，主要是回农村老家周期

比较长的家庭，每年返回农村老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种植景观苗木或经济林，可以长周期管理，并能够防

止承包地因撂荒被收回；承包地全部流转的有 ３０
户，占比１８．６３％，流转的形式主要是转包、出租和代

耕，这样不但可以获得少部分的流转收入并且可以

防止撂荒，保留土地承包权。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承包地部分流转和全部

流转的比例一共为 ３７．８８％，这表明土地流转是进城

购房农民家庭改变承包地使用方式的主要渠道；没
有家庭将承包地全部撂荒，这表明这些家庭比较重

视土地承包权，防止被收回。
表 ２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包地使用状况

使用状况 内容 户数 比例（％） 原因描述

第一种 无变化 ８１ ５０．３１ 有老人在家务农、在镇上或县城购房能继续
经营承包地

第二种

部分调整种植结构 ７ ４．３５ 种中草药或经济林

部分流转 ３１ １９．２５ 仅留一些菜地、油料作物用地

部分撂荒 ６ ３．７３ 土地质量较差，不愿耕种

第三种

全部调整种植结构 ６ ３．７３ 减少管理次数，主要种景观苗木或经济林，
防止被收回

全部流转 ３０ １８．６３ 防止撂荒，有少部分收入，保留承包地基本
权益

全部撂荒 ０ ０．００ 不撂荒，防止被收回

　 　 表 ３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宅基地使用状况

使用状况 内容 户数 比例（％） 原因描述

第一种 无变化 ７９ ４９．０７ 有家庭成员长期使用

第二种

间歇性使用 ４７ ２９．１９ 城乡往返居住

重要事项使用 １２ ７．４５ 春节或重要社会关系有重要事项

出租 ８ ４．９７ 增加收入

第三种

转让 ８ ４．９７ 卖出可以获得收入

废弃 ７ ４．３５ 位置不佳，无交易价值

退回集体 ０ ０．００ 无收益，不愿退

　 　 （三）宅基地的使用状况

从表 ３ 可以看出，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宅

基地使用无变化的为 ７９ 户，占比 ４９．０７％。 无变化

的原因是因为家庭内部代际分工的存在，尤其是三

代及以上家庭形成了老年人在老家务农、中青年人

在城镇务工、子女在城镇就读的状态。 这种家庭分

工的结果是城乡两个家都有人居住，因此农村宅基

地一直正常使用。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宅基地使用有部分变

化的为 ６７ 户，占比 ４１．６１％。 其中对宅基地间歇性

使用的有 ４７ 户，占比 ２９．１９％。 这些家庭主要是在

乡镇中心和县城购房的家庭，他们距离农村老家不

远，在农村老家仍然粗放地管理承包地或者种植蔬

菜等必要的农产品。 另外，原来的一些亲戚朋友等

社会关系仍在老家，因此他们会经常往返于城乡之

间，农村宅基地被间歇性地使用；有重要事项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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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的家庭有 １２ 户，占比 ７．４５％。 这类家庭

主要是长期举家在外，只有春节或者重要的亲戚朋

友家有婚丧嫁娶等重大事项时才返回农村老家；出
租农村宅基地的有 ８ 户，占比 ４．９７％，这主要是那些

想通过房屋出租增加财产性收入，同时农村房屋又

有出租机会的家庭。 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的进城购

房农民家庭只是少数，多数因为房屋位置的原因，并
没有机会出租。

１６１ 户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宅基地使用完全发生

变化的为 １５ 户，占比 ９．３２％。 其中转让农村宅基地

的有 ８ 户，占比 ４．９７％；废弃农村宅基地的有 ７ 户，
占比 ４．３５％。 这两类都是已经举家搬迁至城镇，与
农村基本上完全脱离关系，通过转让农村宅基地可

以获得收入。 废弃的是因为宅基地位置不佳，不具

有交易价值，退回集体无收益，无退出意愿。

四、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土地使用状况变化假说检验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状况的

改变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为了验证前文提

出的 ７ 个研究假说，这里利用调查的数据并通过二

元选择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分析。
（一）承包地使用状况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利用调查数据对模型 １ 用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进行估

计，估计结果 ＬＲ 的值大于查表临界值，总体显著。
估计结果（表 ４）显示，被调查家庭承包地面积 Ａｒ 对
承包地的使用状况变化影响不显著，这表明被调查

家庭承包地面积差异对是否改变承包地使用状况影

响不明显；家庭代际结构 Ｓｔ 对改变承包地使用状况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模型中二代家庭取值为 １，参数

估计结果为正值，表明二代家庭较三代及以上家庭

更倾向改变承包地的使用状况，而三代及以上家庭

有老人留守农村老家务农，所以基本上维持不变，与
假说 １ 一致；家庭总收入 Ｉｎ 对承包地使用状况的改

变也有明显的影响，并且表现为收入越高改变承包

地使用状况的倾向越大，这表明收入越高的家庭越

倾向于脱离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假说 ２；农业

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 Ｐ 对改变承包地使用

状况没有显著影响，不能有效支持假说 ２ 的猜想，这
可能是因为在调查的进城购房农民家庭中农业产出

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普遍在 ５％以下，未拉开差

距。 这表明家庭的绝对收入而非相对收入（农业收

入占比）影响承包地使用情况。

表 ４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包地使用状况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Ｚ 值
零假设成立的

概率（Ｐ）

常数项 ２．２４８４ １．５１３５ １．４８５６ ０．１３７４

Ａｒ ０．４８４８ ０．５１３２ ０．９４４６ ０．３４４８
Ｓｔ ０．７４３６∗∗∗ ０．１８９６ ３．９２２３ ０．０００１
Ｉｎ ２．０５６０∗∗∗ ０．３９２２ ５．２４２６ ０．００００
Ｐ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５８ １．２８２７ ０．１９９６
Ｌｏ１ －０．２４１８ １．２２８３ －０．１９６９ ０．８４３９
Ｌｏ２ ２．０３２１∗∗ ０．９４４７ ２．１５１０ ０．０３１５
Ｔ １．３１８２∗∗ ０．４４９５ ２．９３２６ ０．００３４
Ｄ１ ０．３３０１∗∗ ０．０９９２ ３．３２８２ ０．０１５８
Ｄ２ －０．０３９７ ２．１０２０ －０．０１８９ ０．９８４９
ＬＲ ５１．０６４８

　 　 注：∗∗、∗∗∗依次表示在 ５％、１％水平上显著。

虚拟变量购房地点在县城用 Ｌｏ１ 表示，其对承

包地的使用状况改变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部分

在县城购房的家庭距离农村老家近，便利的交通条

件使其务农不受太大影响；购房地点在地级市及以

上城市用 Ｌｏ２表示，其对承包地的使用状况改变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研究假说 ３ 一致，可能是因为在

地级市及以上城市购房的家庭距离农村老家远，需
要改变承包地使用状况以减少其回农村老家的次

数；购房时间 Ｔ 对承包地的使用改变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表明进城购房时间越长，离开农村的可能性

就越高，更倾向于改变承包地的使用状况；虚拟变量

Ｄ１对承包地的使用状况改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
研究假说 ４ 一致，表明户主工作稳定有利于其离农

从而改变承包地使用状况；虚拟变量 Ｄ２对承包地的

使用状况改变影响不显著，表明承包地流转流畅与

否没有对承包地使用状况改变产生明显影响。
（二）宅基地使用状况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利用调查数据对模型 ２ 用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进行估

计，估计结果 ＬＲ 的值大于查表临界值，总体显著。
模型的估计结果（表 ５）显示，农村住房面积 Ｓ 对宅

基地用途的改变没有显著的影响，在调查中农村住

房面积的差异比较大，最多的有 ３００ｍ２以上，少的不

足 １００ｍ２，面积差主要由楼层的多少引起，有的为一

层平房，有的为二、三层的楼房，但基本上都可以满

足居住需要，从功能上看差异不大，因此影响不显

著；农村住房建造成本 Ｃ 对农村宅基地用途的改变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建设成本越高越不改变用途，
与研究假说 ５ 一致，这表明农村老家住房建设比较

好的家庭比较重视其使用，不轻易改变用途；家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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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结构 Ｓｔ 对农村宅基地用途的改变有明显的正面

影响，与研究假说 ６ 一致，这表明农村二代家庭多倾

向于改变宅基地用途，由于没有老人留守农村老家，
宅基地的使用率就会降低；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中

的比重 Ｐ 对农村宅基地用途的改变有明显的负面

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农村留守老人务农所得收入引

起的。
表 ５　 进城购房农民家庭宅基地使用状况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Ｚ 值 零假设成立的
概率（Ｐ）

常数项 ３．９７４５∗∗∗ １．３６０７ ２．９２０９ ０．００３５

Ｓ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８１ ０．９７０２ ０．３３１９
Ｃ －０．１４７４∗ ０．０７９９ －１．８４５１ ０．０６５０
Ｓｔ １．５９６４∗∗ ０．６７２４ ２．３７４３ ０．０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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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

虚拟变量购房地点在县城用 Ｌｏ１ 表示，其对农

村宅基地的用途改变无明显作用，一部分是因为有

代际分工的存在，农村老家仍然有老人居住，另一部

分是因为有些进城购房家庭离县城距离不远，因为

经营承包地、亲友交往等原因仍有家庭成员住在农

村老家；虚拟变量购房地点在地市及以上城市用

Ｌｏ２表示，其对农村宅基地的用途改变有明显的正向

影响，因为这部分家庭往往在城市有稳定工作，回农

村老家频次很低，多是春节期间在老家短暂居住；购
房时间 Ｔ 对宅基地的用途改变没有显著影响，没有

支持研究假说 ７，这可能仍然是受代际分工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宅基地的使用和承包地的使用状况

并不一致，有的家庭虽然承包地已经流转或者改种

林木，但老人仍然居住在农村老家，宅基地正常使

用；虚拟变量 Ｄ３估计结果不显著，这表明宅基地转

让顺畅度对宅基地的用途改变影响不明显，原因是

调查中发现转让宅基地的家庭比较少。

五、土地政策调整建议

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和对研究假说的计量经

济学检验表明，进城购房农民家庭的承包地和宅基

地使用状况有一半左右发生了较大变化，部分承包

地存在粗放经营倾向，留守老人使用农村宅基地和

经营承包地的情况比较普遍，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

存在不畅的现象。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的承包地和

宅基地政策调整建议。
（一）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进城购房农民

家庭承包地高效利用提供服务

前文调查数据表明，随着我国进城购房农民家

庭越来越多，总体上看已经存在对承包地粗放经营

以及土地撂荒的现象。 农村中青年人口逐渐离农，
老年人成为农村的主角，他们经营着农村承包地和

使用着宅基地，短期内大规模退出农村土地不现实。
这就需要完善老人农业服务体系，在农业生产产前、
产中、产后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 尤其是电子商务

的兴起对农村的发展影响日渐显现，而老人正是缺

乏使用互联网能力的群体。 在我国基层治理组织

中，只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担当起服务“三农”
的任务，建议政府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村一

级的“三农”服务中心服务老人农业，作好信息收集

与发布、生产资料运输与销售、农业播种与收割、农
产品收购与销售等服务，帮助在农村留守的老人群

体跨越数字鸿沟，让农村老人能够在体力、能力允许

的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提高进城购房农民家庭承

包地利用效率。
（二）赋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进城购房农

民家庭退出的承包地和宅基地

近年来从政界到学界都认为需要建立农村承包

地和宅基地的有偿退出机制，但目前该机制还没有

广泛建立，农村承包地主要是通过流转保留承包者

的权益，农村宅基地主要是通过转让实现权益变现，
但效果并不理想。 农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由于位置

垄断的原因，不同区域与点位的土地价格差别巨大，
而承包地和宅基地都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具有

公共物品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市场失灵，需要

政府介入。 要让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退出顺畅，就
需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退出的承包地和宅

基地进行接盘并合理使用。 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有

偿退出的最大困境在于土地市场失灵的地方土地交

易补偿出自何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承包地

和宅基地的部分管理职能，却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
建议政府探索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用

于补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其有“偿”赋能，让其

有能力落实部分土地管理职能，对自愿退出土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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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补偿并对退回土地进行合理使用。
（三）允许城镇离退休人员返乡置业，激活农村

土地要素市场

农村年轻人进城发展，老年人留下养老是一种

常见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镇适合发展，农村

适合养老。 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才，我国

城镇离退休人员数量大，合理引导是一大笔社会财

富，其中一部分人有返乡养老的意愿，他们在离退休

前从事不同的工作，是一批有经验、有智慧、有精力、
有财力的群体，符合传统意义上的“乡贤”。 政府应

鼓励有意愿的城镇离退休老人返乡养老，促进资金

和人才要素向农村流动。 住房是返乡养老的必需

品，应修改现有禁止城镇居民下乡购房的法律规定，
在一定条件下允许城镇离退休人员返乡购买当地转

让的宅基地或租赁农房、合作建房。 因为返乡人员

在进城之前本身就是原集体成员，城镇离退休老人

返乡养老不会打破农村村庄原有的社会秩序，社会

风险小。 但对城镇离退休老人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也

要进行条件规定，比如要经过村集体或小组三分之

二成员同意，购买宅基地的面积不能超过当地规定，
修建的房屋面积、高度、用途都要符合当地的具体规

定。 同时，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对城乡不动产合

并监管，将城乡房产用地面积进行分类登记，为城乡

住房面积捆绑征税创造条件，避免城乡两头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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